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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

機關地址： 708201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
6號

承辦人：蔡岱蓁
電語： 06-2991111 分機1156

電子信箱： annacl485@tn.edu.tw

受文者：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年6 月 16 日

發文字號：南市教社字第 115096007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ATTCHl 0960078AOO _ ATTCHl. pdf 、 ATTCH2 0960078AOO_ATTCH2.pdf) 

主旨：檢送「臺南市 115年度語文競賽實施計畫」及「臺南市

115年度本土語文讀者劇場競賽計畫」（如附件），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中華民國 115年全國語文競賽實施要點辦理。

二、本市 115年度（以下同）語文競賽辦理方式如下：

（一）校內賽：由各校自行公開辦理。

（二）分區預賽：分北一區、北二區、南一區丶南二區、高

中學生維（南區、北區）辦理。

（三）全市決賽：不分區辦理。

（四）競賽日期、地點及報名方法：請詳閱實施計畫。

（五）報名日期：

1 、分區預賽：請於115年7 月 13 日（星期一）上午8時至

115年7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5時前完成線上報名，

並務必於前述期間內列印報名表（逾期無法列印），經

學校核章後於115年7 月 21 日（星期二）前郵寄（郵戳

為憑）至各分區承辦學校。

2 、全市決賽：請於115年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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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8 月 10 日（星期一）下午5時前完成線上報名，

並務必於前述期間內列印報名表（逾期無法列印），學

生維及教師維經學校核章後於115年8 月 12 日（星期

三）前郵寄（郵戳為忍）至決賽承辦學校；社會維則本

人簽名後於115年8 月 12 日（星期三）前郵寄（郵戳為

忍）至決賽承辦學校。

（六）報名綱址：

1 、學校端登入： https://chc.tn.edu.tw/lang4 。

2 、社會維： https://chc.tn.edu.tw/langsoc 。

三、本市 115年度（以下同）讀者劇場辦理方式如下：

（一）競賽日期、地點及報名方法：請詳閱實施計畫。

（二）報名日期：請於115年7 月 13 日（星期一）上午8時至

115年7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5時前完成線上報名。

（三）報名綱址：至本局線上填報系統（編號： 23785)

(https://survey.tn.edu.tw/index.php) 填寫報名資料。

四、請各校積極鼓勵代理、代課教師、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或

實習教師等參加社會維競賽。

五丶旨揭實施計畫及相關競賽訊息，將公告於本局資訊中心

教育公告區 (https ://bulletin. tn. edu. tw / default. aspx) 

校隨時注意相關公告，以維護參賽者權益。

六、另 115年全國賽事先公布之篇目，請逕至教育部語文成果

入口綱查詢下載 (https://reurl.cc/ovj3pD) 

，今主久
可1 口

。

正本：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臺南市政府所

屬各國民中學、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臺南市立各高級中學、臺南

市各公立高中職、臺南市各私立高中職、臺南市各公私立大專浣校、國立臺南

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丶慈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附設國民

小學、國立南科國際實臉高級中學（國小部）、國立南科國際實臉高級中學（國中

部）、華柬臺商子女學校、柬莞臺商子弟學校丶上海台商子女學校、越南胡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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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臺灣學校、印尼泗水臺灣學校、馬來西亞吉隆坡臺灣學校、印尼雅加達臺灣

學校

副本：本局社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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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15 年度語文魷事實詭計畫
115.06.16 公布

壹、依據：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語文競賽實施要點。

貳丶宗旨：為鼓勵本市各級學校及社會大眾加強語文教育，提高硏究及學習興

趣，以期蔚為風氙，特舉辦本競賽。

參、舉辦單位：

一丶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承辦單位：

（一）分區預賽日期與地點：

日期 賽別 地點 項目

（國小學生維、國中學生維丶

全市文場預賽 新化區 高中學生維）

（所有分區） 新化國小 國語字音字形、國證作文丶

115 主 9 月 5 日 寫字

（星期六）
南一區武場預賽

玉井區

玉井國小

南二區式場預賽 I 中西區 I （國小學生 1JI. 、國中學生維）
湯進國小 國語（演說、朗讀）
新營區

北一區武場預賽 I 新營國小

北二區武場預賽
佳里區

115 年 9 月 6 日 佳里國小
（昰期叮

南丶北區武場預 佳里區

賽 佳里國中

（二）全市決賽日期與地點：

日期

115 差 9 月 12 日

（星期六）

115 壬 9 且 19 丑

（星期六）

0960078AOO_ATTCH1.pdf 

賽別 地點

臺灣原住民族語 孓康區

言決賽 龍墓回小

全市文場決賽 新化區

（全部維別） 新化國小

第4頁，共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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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台語（情境式演說、朗

讀）

（高中學生維）

國語（演說、朗讀）

臺灣台語（情境式演說、朗

讀）

項目

（學生維）朗讀、情境式演說

（教師維及社會維）演說

國語字音字形、臺灣台語字

音字形、臺灣客語字音字

形、國語作文、（社會珥）臺

灣台語件文、（吐會阻）毫灣

客唔作文、寫字



115 壬 9 且 19 丑
全市武場決賽

麻豆區
國語演說、國語朗讀

（星期六） 麻豆國小

臺灣台語演說、臺灣台語朗

115 壬 9 月 20 日
全市武場決賽

永康區 讀、臺灣客語演說、臺灣客

（昰期叮 崑山國小 語朗讀、臺灣台語、臺灣客

語情境式演說

肆、辦理方式：

一、校內賽：國小、國中、高中學生維校內賽由各校自行辦理。

二、分區預賽：

（一）國小、國中學生維：由校內賽成續優異者報名參賽，分北一區、北二區丶

南一區、南二區等四區辦理。

（二）高中學生維：由校內賽成續優異者報名參賽，分北區、南區等二區辦理。

鉳賽分區 1 行政區

北'
北一區

區，
北二區

新營、柳營、鹽水丶白河、後壁、柬山、麻豆丶下營、六甲丶官

田、大內、善化、山上等 13 區

學甲、佳里、西港丶七股、將軍、北門、新市、安定、安南等 9

區

南南一區
新化丶玉井、楠西、南化、左鎮、仁德、歸仁、關廟、龍崎、永

區＼三／二尸：區、安平區丶中西區、南區等 5 區
三、全市決賽：

（一）國小、國中、高中學生維：

l 丶分區預賽獲各項前 3 名和優勝者。

2 、具有本實泥計畫第伍點第一項備註（二）實格者（需檢附獎狀影本）。但已

報名本(115)年度分區預譽而未獲得參加全市決字實格者，不得再參加

本年度全市決字。

3 丶未辦理分區預賽之項目，由校內賽成續優異者參賽。

（二）教師維：由學校推薦報名參賽。

（三）社會維（含大專校院學生）：直接報名參賽。

第5頁，共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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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丶分區預賽：

l 

一、競賽項目丶維別及報名資格：

競賽項目

國為作文

寫字

國語字音字形

國語朗讀

國語演說

臺灣台語朗讀

臺灣台語情境式演

說；

備註：

競賽維別

國小學生維

國中學生維

高中學生維

報名資格

就讀本市公私立國小、國小這修鄯且未滿

15 歲之學生、租噹國小教育階段之高級

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學生。

就讀本市公私立國中、代用國中、高中附

設國中部、國中進各竽且未滿 18 歲之學

生、相噹國中階段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

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

就讀本市公私立高中職日、夜間部與進修

學校且未滿 20 歲、五專前三年學生、租

噹高中階段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

學校型態實鹼教育學生。

（一）依全國案規定，凡曾於近三年獲得本競賽決事該語言該項該鏵特優者］
加該語言該項該緝之魷 ，違者取7' 鬥栩格，並追回、丶

及獎品。

（二）凡符合下列實格，得不經預字，逕由所屠學校完成線上赧名，並列印報

名表經核章後，連同謨明文件影本（得獎獎狀影本，影本請加藎與正本租

符章）郵寄至全市決字承辦學校，但已報名本(ill)年度分區預字而未獲得

參加全市決字資格者，不得再參加本年度全市決事。

l 、近 3 年內 (112~114) 曾獲本魷字臺南市全市決字（不含市長盃語文魷

事）各項第 1 、 2 名者，限同緝別（如： UL年度全市決事榮獲國小學生

緝國語朗讀第 l 名，得不經預賽，直接報名參加全市決賽國小學生緝國

語朗讀；且i年度全市決字榮獲國小學生緝國語朗讀第 1 名，須參加分

區預賽國中學生緝，不得直接報名參加全市決賽國中學生緝國語朗讀）。

2 、惟且生年度曾獲本魷字臺南市全市決事（不含市長盃語文魷事）各項第

1 丶 2 名者，且生學年度為國小六年級學生、國中三年級學生，或將於且5

年 8 月 1 日是變更魷案緝別（如：國小升國中、國中升高中），得不受上開

同緝別限制。（如：µ生年度全市決字榮獲國中學生緝國語朗讀第 1 名，

得不經預字，直接報名 U：年度全市決茱高中學生緝國語朗讀）。

（三）各參賽者以參加 l 項 l 維為限，不得跨語言跨項跨維報名，違者取消競賽

資格。

（四）J:.. 開棓噹國小、國中教育階段之非學校型態實鹼教育學生且具有學籍

者，依其學籍所在學校參加校內瘠。

（五）租噹高中階段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

l 、取得學校學籍者，依其學籍所在學校參加校內譽。

第6頁，共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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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取得學籍者，依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痊給

學生身分證明，逕行赧名參字，於期限內寄送紙本赧名表（附件 8)至預

譽承辦學校。

（六）實驗教育圜體及機構視為一蜣譽單位，比照學校報名各語各緝各項以 1

人參譽為限，且每人均以參加 1 項為限。

（七）各參賽者之指導教師限 1 名（以實際指導人員為準），既經填列或未填列，

成績公布後，不得更改。

（八）為保障轉學生競賽權益，競賽員完成報名後轉學至他校，具有代表他校參

賽權益，不受他校參賽名額限制，惟原校不得再派員遞補參賽名額，並由

原校函文本局及轉學後學校相關報名訊息更改。

（九）海外臺灣學校、大陸地區臺商學校學生、教師例外以戶籍或辦事處所在地

在本市為報名依據，其餘比照一般學校報名。

一、各項競賽時限：

？克賽項目 競賽時限

鉭語作文 各維均限 90 分鐘。

，寫字 各維均限 50 分鐘。

國語字音字形 各維均限 10 分鐘。

朗讀 各緝每人均限 3 分鐘。

國語演說
（一）國小、國中學生維：每人限 4 至 5 分鐘。

（二）高中學生維：每人限 5 至 6 分鐘。

（一）就文字題表逑

臺灣台語
l 、國小學生維、國中學生維，每人限2至3分鐘。

情境式演說
2 丶高中學生維，每人限3至4分鐘。

（二）提間

各維每人均限 2 分鐘。

三、競賽內容規範：

（一）國語作文

l 丶各維題目當場公布，競賽用稿紙當場發給。

2 、不得用詩歌韻文寫作，文言文及語體文則不加限制。

3 、應使用標準字體，並詳加標點符號。

4 丶限用藍、黑色原子筆或銅筆書寫，不得使用鉛筆或紐筆書寫。

（二）寫字

l 、書寫內容：

(1)各維書寫內容均當場公布，競賽用有格宣紙當場發給。

(2)參賽者一律以傳統毛筆書寫楷書，不得使用其他工具（如自來水毛筆

等）。

(3) 以教育部公布之標準字體為準，請參閱：

http://stroke-order.learningweb.moe.edu.tw/ 。

第7頁，共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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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丶字之大小：國小學生維、國中學生維、高中學生維為 7 公分見方（以上

用 6 尺宣紙 4 開「 90 公分x45 公分」書寫）。

3 丶各維字數均為 50 字。

（三）國語字音字形：

l 丶各維均為 200 字（國語字音丶字形各 100 字），限用藍、黑色原子筆或

銅筆書寫，不得使用鉛筆或紐筆書寫，塗改不計分。

2 丶字音以教育部 88 年 3 月 31 日臺(88)語字第 88034600 號函公布之「國語

一字多音審訂表」為準。字形以教育部所公布「常用國字標準字體」之

字形為準。

（四）朗讀

l 、國語：

(1)國小學生維、國中學生維：以語體文為題材。

(2)高中學生維：以文言文為題材(115 年全國賽公布之篇目）。

2 、臺灣台語：各維題材，均以語體文為題材。

(1)國小學生維、國中學生維、高中學生維：以 115 年全國賽公布之篇目

為競賽題材。

(2)各項語別之各維題材，均於參賽者登臺前 6 分鐘當場親自抽題，未準

時到場抽題者以棄攏論。

（五）國語演說：

各維題目，均於參賽者登臺前 30 分鐘當場親自抽題，未準時到場抽題者

以紊攏論。

（六）臺灣台語情境式演說：

l 丶各維就文字題表這，題目於競賽員登臺前 30 分鐘，當場親手抽定。

員演說完畢後，評判委員就其表述內容，以該

別（種）向競賽員進行提間。

四、競賽評判標準：

（一）囚语作文

l 丶內容與結構：占 50% 。

2 、邏輯與修辭：占 40% 。

3 丶字體與標點：占 10% 。

（二）寫字

l 、筆法：占 50% 。

2 、結構與章法：占 50% 。

3 、正璫與速度：錯別字或漏字每字扣均一標準分數 3 分，未及寫完者，

每少寫 l 字扣均一標準分數 2 分。

4 一律以教育部公布之標準字體為書寫標準。

（三）國語字音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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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丶一律書寫標準字體丶字音，每字 0.5 分，塗改一律不計分。

2 、分數相同者，以正璫美觀予以評定名次。

（四）朗讀

l 、國語

(1)語音（發音及罄調） ：占 45% （以教育部 88 年 3 月 31 日臺 (88) 語

字第 88034600 號函公布之「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為主）。

(2)罄情（語調、語氙） ：占 45% 。

(3)臺風（儀容、態度、表情） ：占 10% 。

2 、臺灣台語

(1)語音（發音及罄調） ：占 45% 。

(2)罄情（語調、語氙） ：占 45% 。

(3)臺風（儀容、態度、表情） ：占 10% 。

（五）國語演說：

l 丶語音（發音丶語調丶語氙） ：占 40% 。

2 丶內容（見解、結構、詞索） ：占 50% 。

3 丶臺風（儀容、態度、表情） ：占 10% 。

4 、時間：超過或不足時，每半分鐘扣均一標準分數 l 分，未足半分鐘，

以半分鐘計；惟誤差在 3 秒之內者，考量按鈴操作，不予扣分。

5 丶凡演說內容相同或雷同者，內容佔分 (50%）以零分計算。

（六）臺灣台語情境式演說汗分項度如下：

l 丶內容完整：內容切合主題，演繹完整，舉例生活化。

2 、表達流暢：口齒清晰流暢，語音正璫，用詞精準。

3 、深具創意：思維創新，觀點看法有獨特見解。

4 、從容自信：態度從容，表情自然，侃侃而談，具說服力。

5 丶生動自然：演說生動，肢體動作自然合宜，表現大方自在。

6 丶對答如流：依據提間回答自然流暢，言之有物，敏捷流利。

7 、間答：評判委員依其回答情形予以評分。

8 、時間：超過或不足時，每半分鐘扣均一標準分數 l 分，未足半分鐘，

以半分鐘計；惟誤差在 3 秒內者，考量按鈴操作，不予扣分。

五、報名方法及日期：

（一）報名名額：

l 、國小學生維：各校每項限報名 1 人，帷 25 班（含分校、特教班，不含

幼兒囯）以上學校，每項可增報 1 人 (J:.開赧名人款不含直接報名參

加全市決譽人藪）。

2 、國中學生維：各校每項限報名 1 人，惟 6 班以上學校（含 6 班），每項可

增赧 1 人 (J:..開報名人款不含直接報名參加全市決事人款）。
3 、高中學生維：由就讀學校負責報名，各校每項限報名 2 人。 (J:..開報名

人款不含直接報名參加全市決案人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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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名日期：

由學生就讀學校負責報名參賽，請於 115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一）上午 8

時至 115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 5 時前完成線上報名，並務必於前

逑期間內列印報名表及罄明（附件 5) ，逾期無法列印，經學校核章後於 U5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二）前郵寄（郵戳為還）至各分區承辦學校，各參賽者若未

於期限內寄達，則視同放棄參賽資格。

（三）報名綱址： https: ／／chc.tn.edu.tw/lang4 。

（四）承辦學校聯絡甯口：

賽別 聯絡甯口 電語

文場預賽
新化區新化國小

5902035#710 
蘇青宏主任

南一區 玉井區玉井國小
5742047#310 

武場預賽 劉瑞華主任

南二區 中西匾協進國小
2223369#802 

武場預賽 林佩儀主任

北一區 新營區新營國小
6322136#111 

武場預賽 陳憙佳主任

北二區 仕里已仕里図小
7222031#711 

武場預賽 戌春篷主任

高中學生維 仕里區佳里國中
7222244#219 

武場預賽 白晏榕主任

六丶獎勵：

（一）競賽員：

l 丶各維項錄取名額：

地址

臺南市新化區中山路 173 號

臺南市玉井區玉井里 10 鄰中

正路 1 號

臺南市中西［孟篆王里仝華路口

段 17 號

臺南市新營區大宏里 13 鄰中

正路 4 號

臺南市仕卫匾安西里公口路

445 鼠

臺南市住卫匾安南路 523 號

(1)參賽人數 25 人（含）以上：錄取第 l 名 l 人、第 2 名 2 人、第 3 名 3 人

及優勝 6 人。

(2)參賽人數不足 25 人：錄取第 l 名 l 人、第 2 名 2 人、第 3 名 3 人及

優勝 4 人。

(3)參賽人數不足 15 人：錄取第 l 名 l 人、第 2 名 l 人、第 3 名 l 人及

優勝 2 人。

(4)前 3 名頒發獎狀及獎品，優勝頒發獎狀。

2 、競賽員獎狀及獎品，於 l 個月內由各試場承辦學校以掛號郵寄至競賽

員所屬學校，請獲獎學校璫認後回寄簽領單，並得運用本市公文交換

信箱。

（二）星土旦指導教師：
l 、每位參賽學生指導教師限 1 人（以實際指導人員為準）。

2 丶獎勵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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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立學校教師：指導學生獲第 l 名者嘉獎壹次，第 2 、 3 名及優勝者

由本局頒發獎狀。

(2)國立學校教師：指導學生獲第 1 名者，函請所屬學校給予嘉獎壹次獎

勵，第 2 、 3 名及優勝者由本局頒發獎狀。

(3)私立學校教師：指導學生獲第 l 、 2 丶 3 名及優勝者，由本局頒發獎狀。

3 丶同一教師指導學生分獲同項同維各名次時，以最高獎勵為限。

4 丶同一教師指導學生於區賽與市賽同時獲獎時，以區賽或市賽之最高獎

勵為限，並於市賽完畢後一併辦理敘獎；若區賽與市賽不同指導教師

者，則分開獎勵。

（三）團體獎：

l 丶分為國小學生維、國中學生維、高中學生維。

2 丶獲團體獎前 3 名之學校，頒發團體獎獎狀。

3 、團體獎計分方式：各項各維第 l 名 5 分丶第 2 名 3 分丶第 3 名 2 分及

優勝 l 分，累計得分總和。

（四）承辦學校：

主要辦理人員 6-8 人嘉獎貳次，協助辦理人員 20-25 人嘉獎壹次，其餘工

作人員發予獎狀。

七丶領隊會議時間及地點：

（一）北一區及北二區： 115 年 8 月 4 目（星期二）下午 2 時俱佳里區佳里國小。

（二）南一區及南二區： 115 年 8 月 5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假申西區協進國小。

（三）南、北區高中學生維武場預賽： 115 年 8 月 4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四佳里區佳里國中。

（四）請各校指派 1 員參加（不另通知），並惠予出席人員公（差）假登記；未派員

參加者由主辦或承辦單位代為抽出場序，不得異議，公告出場序後不再

受理任何更正。（時間若有異動，本局將另行公告）

八、本競賽活動參加人員、帶隊人員及工作人員請所屬單位給予公（差）假登

寅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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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全市決事：

一、競賽項目丶維別及報名資格：

競賽項目 競賽維別

國小學生維

國語作文 國中學生維

寫字

國語字音字形

臺灣台語字音字

形 高中學生維

臺灣客語字音字

形

國語朗讀
教師維

臺灣台語朗讀

臺灣客語朗讀

國語演說

社會維

（含大專才訂完

學生）

臺灣今語作文
社會紐

（令大專校浣

［客唔作文 學生）

迄f
教師維

臺灣台語演說

臺灣客語演說 社會維

（合大專校浣

鼕生）

報名資格

就讀本市公私立國小、國小進修部且未滿 15 歲

之學生、租噹國小教育階段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

階段非學校型態T驗教育學生。

就讀本市公私立國中、代用國中、高中附設國中

部、國中進各部且未滿 18 歲之學生、相噹國中

階段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鹼

教育學生。

就讀本市公私立高中職日、夜間部與進修學校且

未滿 20 歲、五專前三年學生、租噹高中階段之

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

生。

本市公私立而壞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之編制

內專任合格有給職教師（限正式教師，不包括校

長及職員工）。

l．本市除前列 4 維所具之身分外，各界人士均可

參加，如伐理、伐墾丶麩塋支援人員、実習

教師等。

2．戶籍至 115 年 11 月 l 日前須於本市設籍 6 個

月以上、目前於本市工作者（需服務單位出具

證明）或就讀本市公私立大專院校譯一赧名。

1. 本市哈前列 4 緝所．見之身分外，各界人士·均可

參加 3 加代理、代墾丶墓量支援人員、晝習

．教師竽 c

2. 戶籍至 115 年 11 月 I a 前須於本市設籍 6 個

月以上丶目前於本市工作者（需服務~睪位出

具蠲明）次就讀本］「公弘立大專吮校擇一輒

名。

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之編制

內專任合格有給職教師（不包括校長及職員工）。

l．本市除前列 4 維所具之身分外，各界人士均可

參加。

2．戶籍至 115 年 11 月 l 日前須於本市設籍 6 個

月以上、目前於本市工作者（需服務單位出具

證明）或就讀本主公私立大專院校擇一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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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學生維

臺灣台語

情境式演說

臺灣客語

情境式演說

國中學生維

高中學生維

國小學生維

臺灣原住民族語

言

（朗讀丶

情境式演說）

演說

國中學生維

高中學生維

語族民住
言

原

' 
教師維

社會維

（含大專才之浣

學生）

就讀本市公私立國小、國小屯修部且未滿 15 歲

之學生、租噹國小教育階段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

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

就讀本市公私立國中、代用國中、高中附設國中

部、國中違繆部且未滿 18 歲之學生、租噹國中

階段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T驗

教育學生。

就讀本市公私立高中職日、夜間部與進修學校且

未滿 20 歲、五專前三年學生、租噹高中階段之

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

生。

就讀本市公私立國小、國小進修部且未滿 15 歲

之學生、相噹國小教育階段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

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

就讀本市公私立國中、代用國中、高中附設國中

部、國中違繆部且未滿 18 歲之學生、相噹國中

階段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學生。

就讀本市公私立高中職日、夜間部與進修學校且

未滿 20 歲，及五專前三年學生、相噹高中階~

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鹼教育

學生。

本市公私立高緘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之編制

內專任合格有給職教師（不包括校長及職員工）。

l．本市除前列 4 維所具之身分外，各界人士均可

參加。

2．戶籍至 115 年 11 月 l 日前須於本市設籍 6 個

月以上丶目前於本市工作者（需服務單位出

具證明）或就讀本市公私立大專院校釋一報

名。

備註：

（一）依全國字規定，凡曾於近三年獲得本魷謇決賽該語言該項該鉺特優者，不得
加該語言該項該緝之兢 ,` 取，，＇ 格，並追回 狀及農品。

（二）各參賽者以參加 1 項 l 維為限，不得跨語言跨項跨維報名，違者取消競賽資

格。

（三）各參賽者之指導教師限 1 名（以實際指導人員為準），經填列後不得更改。

（四）臺灣客語腔調、臺灣原住民族語言各方言別，請參閱附件 2 。

（五）為保障轉學生競賽權益，競賽員完成報名後轉學至他校，具有代表他校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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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不受他校參賽名額限制，惟原校不得再派員遞補參賽名額，並由原校函

文本局及轉學後學校相關報名訊息更改。

（六）海外臺灣學校、大陸地區臺商學校學生、教師例外以戶籍或辦事處所在地在

本市為報名依據，其餘比照一般學校報名。

（七）社會祖（含大翼校院學生）以戶籍所在圯（至 115 年 11 月 l 日前須設籍 6 伺

月以上）、服務機闆所在圯（需服務單位出具誆明｝或訊惰學杖，所在見為依據，

應選訐以上，所在玭其中之一，軌名気加其，所在玭之直轄古、吟（市）蘢霏，丕＾

'· 直¢ `'、 及區重｀．輒名 ；鏡查 ，逕取'' 及

獲獎實格。

二、各項競賽時限：

競賽項目

國文作文

臺灣台唔作文

臺灣客垮作文

寫字

國語字音字形

臺灣台語語字音字形

臺灣客語字音字形

朗讀

演說

情境式演說

三、競賽內容規範：

（一）作文

1.。國語

競賽時限

各維均限 90 分鐘。

隈 90 分錡（僅限社會組｛含大專校院學生｝）

隈 90 分鐘（僅隈社會珥（兮人專校院學生））

各維均限 50 分鐘。

各維均限 10 分鐘。

各維均限 15 分鐘。

各維均限 15 分鐘。

各緝每人均限 4 分鐘。

（一）國小、國中學生維：每人限 4 至 5 分鐘。

（二）高中學生維、社會維（含大專校院品生） ：每

人限 5 至 6 分鐘。

（三）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教師維：每人限 5 至 6 分鐘。

（四）教師維（臺灣原住民族語言除外） ：每人限 7 至

8 分鐘。

（一）臺灣台語、臺灣客語就文字題表逑；臺灣原

住民族語言就旦』－表逑
l 、國小學生維、國中學生維，每人限2至3分鐘。

2 丶高中學生維，每人限3至4分鐘。

（二）提間

各維每人均限 2 分鐘。

(1)各維題目當場公布，競賽用稿紙當場發給。

(2)不得用詩歌韻文寫作，文言文及語體文則不加限制。

(3)應使用標準字體，並詳加標點符號。

(4)限用藍、黑色原子筆或銅筆書寫，不得使用鉛筆或紐筆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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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台唔
(1)各紐題目當瑒公布，蟑賽用稿紙當瑒發玲('

(2)不得田詩歌観文穹作。

(3)尼便用標準字苣，．並詳加糯黠符式。

(4)嚷用藍、黑色原子筌或銅筆書寫｀下得倢用釣筆或紅筆書寫，

3 、臺灣客語

(1)各組題目當場公市，競賽用稿纸當場發吟，）

(2) 不得用',才改設文寫作 J

(3)應使用標阜字鱧，丑洋加樣黠符伉、

(4)隈用藍｀黑色原孑筆或銅筆雪穹｀不閂使用鉛笠戎、五筆書寫 J

（二）寫字

l 、書寫內容：

(1)各維書寫內容均當場公布，競賽用有格宣紙當場發給。

(2)參賽者一律以傳統毛筆書寫楷書，不得使用其他工具（如自來水毛筆

等）。

(3) 以教育部公布之標準字體為準，請參閱：

http: / /stroke-order.learningweb.moe.edu.tw/ 
2 丶字之大小：國小學生維、國中學生維、高中學生維為 7 公分見方；教

崢緝、社會徂（含大專校院學生）均為 8 公分見方（以上用 6 尺宣紙 4

開「 90 公分x45 公分」書寫）。

3 丶各維字數均為 50 字。

（三）字音字形：

l 、國語

(1)各維均為 200 字（國語字音丶字形各 100 字），限用藍、黑色原子筆

或銅筆書寫，不得使用鉛筆或紐筆書寫，塗改不計分。

(2)字音以教育部 88 年 3 月 31 日臺(88)語字第 88034600 號函公布之「國

語一字多音審訂表」為準。字形以教育部所公布「常用國字標準字

體」之字形為準。

2 、臺灣台語

(1) 各維均為 200 字（漢字書寫標音、標音書寫漢字各 100 字），限用藍丶

黑色原子筆或銅筆書寫，塗改不計分。

(2) 拼音以教育部 113 年 8 月 26 日臺教社（四）字第 1132402969 號函公

布之「臺灣台語羅馬字拼音方案」為準，詳細內容請參閱：

htt s: //lan ua e.moe. ov.tw/files/ eo le files/tt lm iha ll3lO25. df 
及使用手冊

httos://lan£ua£e.moe.£ov.tw/files/oeoole files/tshiutsheh 1131025.odf 
(3) 漢字使用以教育部公布之《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為準，詳細內容

請參閱：坦也s://sutian.moe.edu.tw/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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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灣客語

(1) 各維均為 200 字（漢字書寫標音、標音書寫漢字各 100 字），限用藍丶

黑色原子筆或銅筆書寫，塗改不計分。

(2) 拼音以教育部 113 年 8 月 26 日臺教社（四）字第 1132402969A 號函修

正公布之「臺灣客語拼音方案」為準，詳細內容請參閱：

htt s: //lan ua e.moe. OV.tw/files/ eo le files/hakka in in3. df 
(3) 漢字使用依教育部公布《臺灣客語辭典》為準，詳細內容請參閱：

htt卫s://hakk:adict.moe.edu.tw/

（四）朗讀

l 、國語：

(1)國小學生維、國中學生維：以語體文為題材。

(2)高中學生維：以文言文為題材(115 年全國賽公布之篇目）。

(3)教師徂｀社會組（今大專校院學生）以證體文為題材 3

2 、臺灣台語：各維題材，均以語體文為題材。

(1)國小學生維、國中學生維、高中學生維：以 115 年全國賽公布之篇目

為競賽題材。

(2)教師維及社會維｛含大專校問學生）篇目不事先公布。

3 、臺灣客語：各維題材，均以語體文為題材。

(1)國小學生維、國中學生維、高中學生維：以 115 年全國賽公布之篇目

為競賽題材。

(2)教師維及社會維｛合大專校晓學生）篇目不事先公布。

4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1)各維篇目，均以語體文為題材(115 年全國賽公布之篇目）。

(2) 因各族語方言別慣用詞索不同，參賽者得自行使用各方言別正璫發

音及特有詞索，以展現各族語方言特性。請依既有格式進行修正，

修改處請以「槔體字並加底線」方式呈現。除羅馬拼音外，不得加

註其他任何記號。

(3)請將修正篇目連同「原住民族語言朗讀修正篇目資料表」（如附件 3)'

於 ll5 年 8 月 l3 丑（星期四）前掛號寄至永扇區龍潭國小教務處(710

臺南市永嬴區王行里龍潭街 214 號），俾利統一製卷。

5 、以上各語言之國小學生維、國中學生維、高中學生維及國語~丶

社會緝（含大專校院學生）篇目，均於每位競賽員登臺前 8 分鐘，當

場親手抽定。臺灣台語、臺灣客語之教師緝、社會緝（含大專校院學

生）篇目於兢字員登臺前 32 分鐘，蕾場珮手抽定。

（五）演說：

l 、國語：各維題目，於參賽者登臺前 30 分鐘當場親自抽題；教師維~

分鐘前、社會維＼兮大專校院學生）竝＿分鐘前。未準時到場抽題者以

棄權論。

2 、臺灣台語：由競賽員登臺前當場親手抽定，教師維泣－分鐘前、社會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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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大専仅院摯生）竝分鐘前。

3 、臺灣客語：由競賽員登臺前當場親手抽定，教師維泣－分鐘前、社會維

（含大専仅院摯生）竝分鐘前。

4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教師維、社會維題目於競賽員登臺前 30 分鐘，當

場親手抽定。

（六）情境式演說：

l 、臺灣台語、臺灣客語：此各維文字題表主；臺灣原住民族語言＼免各維圖

片表主，於競賽員登臺前 30 分鐘，當場親手抽定。

2 、各語言各維競賽員演說完畢後，評判委員就其表述內容，以該競賽項

目之語別（種）向競賽員進行提間。

四、競賽評判標準：

（一）作文

l ｀囹語·
(1) 內容與結構：占 50% 。

(2)邏輯與修辭：占 40% 。

(3)字體與標點：占 10% 。

2 ｀臺灣台咢~
(1) 內容與結構：占 50% 。

(2)：邏輯輿緣辭：占 40% 。

(3)字體與標點：占 10% 。

3 ．。臺還客嗎

容與結

(2)：邏輯輿緣辭：占 40% 。

(3)字體輿標點：占 10% 、

二）寫字

l 、筆法：占 50% 。

2 、結構與章法：占 50% 。

3 、正璫與速度：錯別字或漏字每字扣均一標準分數 3 分，未及寫完者，

每少寫 l 字扣均一標準分數 2 分。

4 、一律以教育部公布之標準字體為書寫標準。

（三）字音字形

l 丶一律書寫標準字體丶字音，每字 0.5 分，塗改一律不計分。

2 、分數相同者，以正璫美觀予以評定名次。

（四）朗讀

l 、國語

(1)語音（發音及罄調） ：占 45% （以教育部 88 年 3 月 31 日臺 (88) 語

字第 88034600 號函公布之「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為主）。

(2)罄情（語調、語氙） ：占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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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臺風（儀容、態度、表情） ：占 10% 。

2 、臺灣台語

(1)語音（發音及罄調） ：占 45% 。

(2)罄情（語調、語氙） ：占 45% 。

(3)臺風（儀容、態度、表情） ：占 10% 。

3 、臺灣客語

(1)語音（發音及罄調） ：占 45% 。

(2)罄情（語調、語氙） ：占 45% 。

(3)臺風（儀容、態度、表情） ：占 10% 。

4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1)語音（發音及罄調） ：占 45% 。

(2)罄情（語調、語氙） ：占 45% 。

(3)臺風（儀容、態度、表情） ：占 10% 。

（五）演說（國語、臺灣台語、臺灣客語、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 

l 丶語音（發音丶語調丶語氙） ：占 40% 。

2 丶內容（見解、結構、詞索） ：占 50% 。

3 丶臺風（儀容、態度、表情） ：占 10% 。

4 、時間：超過或不足時，每半分鐘扣均一標準分數 l 分，未足半分鐘，

以半分鐘計；惟誤差在 3 秒之內者，考量按鈴操作，不予扣分。

5 丶凡演說內容相同或雷同者，內容佔分 (50%）以零分計算。

（六）情境式演說（臺灣台語、臺灣客語、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笠分項度起下：

l 丶內容完整：內容切合主題，演繹完整，舉例生活化。

2 、表達流暢：口齒清晰流暢，語音正璫，用詞精準。

3 、深具創意：思維創新，觀點看法有獨特見解。

4 、從容自信：態度從容，表情自然，侃侃而談，具說服力。

5 丶生動自然：演說生動，肢體動作自然合宜，表現大方自在。

6 丶對答如流：依據提間回答自然流暢，言之有物，敏捷流利。

7 、間答：評判委員依其回答情形予以評分。

8 、時間：超過或不足時，每半分鐘扣均一標準分數 l 分，未足半分鐘，

以半分鐘計；惟誤差在 3 秒內者，考量按鈴操作，不予扣分。

\ 五、報名方法及日期：（一）報名名額：

l．臺灣台語字音字形、臺灣客語字音字形、臺灣客語朗讀、臺灣客語情境

式演說、臺灣客語演說、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朗讀及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演說由各校自由報名參加，不限人數。

2．其餘競賽項目依以下規定報名參加：

(1) 國小、國中、高中學生維：

a 符合本實施計畫第伍點第一項備註（二）資格者，請檢附證明主動向

所屬學校報名，由學校負責統一報名（變更競賽維別，如：國小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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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升高中者亦同，由跨階段後學校報名）。

b．未辦理分區預賽之項目，由所屬學校負責報名。

c．分區預－各項前 3 名和優勝者，由各分區預－承 息校 丰報名參

主
(2)教師維：由所屬學校負責報名。

(3)社會維（含大専仅浣鼕生）：由個人直接上綱報名後，將報名表及戶

籍證明影本（或服務機關證明書、學生讜景多本（含五鈃學籍訌冊章汀

逕寄決賽承辦學校（資料不完整者，視同未完成報名）。

（二）報名日期：

請於 115 年 8 月 3 日（星期一）上午 8 時至 115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一）

下午 5 時前至報名綱址完成線上報名，並務必於前逑期間內列印報名表（逾

期無法列印），學生維及教師維經學校核章後於 115 年 8 月 12 日（星期三）

前郵寄（郵戳為還）至決賽承辦學校；社會維則本人簽名後於 115 年 8 月 12

日（星期三）前郵寄（郵戳為還）至決賽承辦學校，各參賽者若未於期限內寄

達，則視同放棄參賽資格。

（三）報名綱址：

l 、學校報名綱址： https: //chc.tn.edu.tw/lang4 
2 、社會維報名綱址： https: //chc.tn.edu.tw/langsoc 

（四）承辦學校聯絡甯口：

賽別 聯絡甯口 電語 地址

文場決賽
新化區新化國小

5902035#710 臺南市新化區中山路 173 號
蘇青宏主任

麻豆區麻豆國小
5722145#801 

臺南市麻豆區柬角里 4 鄰文

黃玉瑤主任 昌路 18 號
武場決賽

永康區崑山國小 臺南市永康區崑山里 44 鄰
2711640#711 

楊雅鳳主任 國光五街 72 號

臺灣原住
永扇區龍潭図小 臺南市孓康區王行里．龍垕

民族語言 2324313#703 
王政元主任 衍 214 號

競賽

六丶獎勵：

（一）競賽員：

l 、國小、國中、高中學生維（因唔作文、寫字、國語字音字形、國語朗讀丶

國語演說、臺灣台語朗讀、臺灣台語情境式演說） ：前 3 名頒發獎狀及

獎品，其餘頒發優勝獎狀。

(1)參賽人數 40 人（含）以上：錄取第 l 名 2 人、第 2 名 4 人、第 3 名 6 人。

(2)參賽人數不足 40 人：錄取第 l 名 2 人、第 2 名 3 人、第 3 名 4 人。

(3)參賽人數不足 20 人：錄取第 l 名 2 人、第 2 名 l 人、第 3 名 l 人。

(4)參賽人數不足 10 人：錄取第 l 名 2 人、第 2 名 l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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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參賽人數不足 5 人：擇優錄取 2 人（評判委員得視參賽者成續表現給

予名次）。

2 、國小、國中、高中學生維（臺灣台語字音字形、臺灣客語字音字形、臺

灣客語朗讀、臺灣客語情境式演說、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朗讀、臺灣原

住民族語言情境式演說）：前 3 名頒發獎狀及獎品，優勝頒發優勝獎狀。

(1)參賽人數 40 人（含）以上：錄取第 l 名 2 人、第 2 名 4 人、第 3 名 6 人

及優勝 4 人。

(2)參賽人數不足 40 人：錄取第 l 名 2 人、第 2 名 3 人、第 3 名 4 人及

優勝 3 人。

(3)參賽人數不足 20 人：錄取第 l 名 2 人、第 2 名 l 人、第 3 名 l 人及

優勝 2 人。

(4)參賽人數不足 10 人：錄取第 l 名 2 人、第 2 名 l 人。

(5)參賽人數不足 5 人：擇優錄取 2 人（評判委員得視參賽者成續表現給

予名次）。

(6)但臺灣台語字音字形、臺灣客語字音字形之其餘參賽者，總分達該項

競賽總平均以上者，始頒發優勝獎狀，不受上開優勝人數的限制。

3 、教師維：

(1)參賽人數 15 人（含）以上：錄取第 l 名 2 人、第 2 名 2 人、第 3 名 3 人。

(2)參賽人數不足 15 人：錄取第 l 名 2 人、第 2 名 l 人、第 3 名 l 人。

(3)參賽人數不足 10 人：錄取第 l 名 2 人、第 2 名 l 人。

(4)參賽人數不足 5 人：擇優錄取 2 人（評判委員得視參賽者成續表現給

予名次）。

(5)但臺灣台語字音字形、臺灣客語字音字形之其餘參賽者，總分達該項

競賽總平均以上者，始頒發優勝獎狀。

(6)市立學校教師頒發獎品並依「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

案件作業規定」給予獎勵：第 1 名嘉獎貳次、第 2 、 3 名嘉獎臺次；

國立學校教師頒發獎品並函請所屬學校依上開要點給予獎勵；私立

學校教師頒發獎狀及獎品。

4 、社會維（含人專校啶摯生）：前 3 名頒發獎狀及獎品，優勝頒發優勝獎

狀。

(1)參賽人數 10 人（含）以上：錄取第 l 名 2 人、第 2 名 2 人、第 3 名 3 人。

(2)參賽人數不足 10 人：錄取第 l 名 2 人、第 2 名 l 人、第 3 名 l 人。

(3)參賽人數不足 6 人：錄取第 l 名 2 人、第 2 名 l 人。

(4)參賽人數不足 4 人：擇優錄取 2 人（評判委員得視參賽者成續表現給

予名次）。

(5)臺灣台語字音字形、臺灣客語字音字形之其餘參賽者，總分達該項競

賽總平均以上者，始頒發優勝獎狀。

(6)臺灣台語作文｀臺灣客語作文之參賽者未達水旱得從缺或不足額錄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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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但具公務人員資格或本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之編制內

專任合格有給職教師資格者，分別依「臺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

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

件作業規定」給予獎勵：第 l 名嘉獎貳次、第 2 、 3 名嘉獎壹次；本

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依上開獎勵額度由本局專案簽核給予

獎勵；國立學校教師函請所屬學校依上開獎勵額度給予獎勵。

5 、評判委員得視實際參加人款及成績表現差異，向下調整給獎狀況。
6 、競賽員獎狀及獎品，於 l 個月內由各試場承辦學校以掛號郵寄至競

賽員所屬學校，請獲獎學校璫認後回寄簽領單，並得運用本市公文

交換信箱。

（二）星土旦指導教師
l 、每位參賽學生指導教師限 1 人（以實際指導人員為準）。

2 、指導學生獲第 l 、 2 丶 3 名之獎勵：

(1)市立學校教師依「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

定」給予獎勵：第 1 名嘉獎貳次、第 2 、 3 名嘉獎壹次，獲優勝者由

本局頒發獎狀。

(2)國立學校教師函請所屬學校依上開獎勵額度給予獎勵，獲優勝者由本

局頒發獎狀。

(3)私立學校教師頒發獎狀。

(4) 同一教師指導學生分獲同項同維各名次時，以最高獎勵為限。

(5) 同一教師指導學生於區賽與市賽同時獲獎時，以區賽或市賽之最高獎

勵為限，並於市賽完畢後一併辦理敘獎；若區賽與市賽不同指導教

師者，則分開獎勵。

（三）團體獎：

l 、依競賽項目分為三類，每類各分為國小學生緝（學生緝、教師緝）、國中

學生緝（學生緝、教師緝）及高中緬（學生緝、教師緝）等 3 緝，分類如下：

(1)第一類維：作文丶寫字、國語字音字形、國語演說、國語朗讀、臺灣

台語演說、臺灣台語朗讀及臺灣台語情境式演說。

(2)第二類維：臺灣台語字音字形、臺灣客語字音字形、臺灣客語演說丶

臺灣客語朗讀及臺灣客語情境式演說。

(3)第三類維：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演說、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朗讀及臺灣原

住民族語言情境式演說。

2 、獲團體獎前 3 名之學校，頒發團體獎獎狀，且獲第 l 名之市立學校校

長及承辦有功人員（含校長共 4 名），各嘉獎貳次，獲第 2 、 3 名者各嘉

獎壹次；國立學校校長及承辦人函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依上開

獎勵額度給予獎勵；私立學校校長及承辦人由本局頒發獎狀。

3 、團體獎計分方式：

(1)團體成續採計國小、國中或高中學生維及教師維等競賽項目，並以名
次得分計算：該類各項各維第 l 名 8 分、第 2 名 6 分、第 3 名 4 分，

第21百，共61頁
、 18/



優勝 2 分。

(2)完全中學教師維所屬教育階段之認定，得以實際授課節數或擔任該教
育階段之導師為認定標準，惟以採計一教育階段為限，故請於報名
時敘明該參賽教師所屬之教育階段（如00 高中國中部）。

（四）承辦學校：

主要辦理人員 6-8 人嘉獎貳次，協助辦理人員 20-25 人嘉獎壹次，其餘工

作人員發予獎狀。

七丶領隊會議時間及地點：

（一）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朗讀與演說蜣茱： 1l5 年 8 月 20 日（星期曰）上午 10

時於永康區龍潭國小辦理。

(..::..)全市決事： 115 年 9 月 9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於永扇區崑山國小瓣理。

（三）請各校指派 1 員參加（不另通知），並惠予出席人員公（差）假登記；未

派員參加者由主辦或承辦單位代為抽號，不得異議，公告出場序後不再

受理任何更正。（時間若有異動，本局將另行公告）

、本競賽活動參加人員、帶隊人員及工作人員請所屬單位給予公（差）假登

記。

申訴：

、應填具申訴書（附件 4), 至遲應於各該競賽項目比賽結》

出，逾時不予受理（各競賽項目應於比賽結束時宣告結束時間）。

二、申訴人資格：國小、國中、高中學生維以領隊為限；教師維及社會維（合

大專校院學生）以參賽者本人為限。

三、申訴事項以違反銚賽規則、秩序及競賽人員資格及零唔言零祖字音字形答

笑為限，對本計畫及評審委員之評分結果及其他如技術性、學術性者不得

提出申訴。

擷、其他注意事項：

一、各級學校應璫實辦理校內競賽，並留存紀錄資料備查。

二、報名名單之璫認及競賽注意等事項，請於報名日期截止後，隨時注意本局

公告 (http: ／／WWW.tn.edu.tw／或http: ／／bulletin.tn.edu.tw/），以維參賽權益，主

市未規定之注意事項參照全國語文競賽，違規裁處亦參照全國語文競賽違

規裁處規定一覽表（附件 9) 。

三、國小、國中、高中學生維由各校領隊至報到處代為報到；教師維及社會維

（含大專校浣學生；由參賽者親自至報到處報到。各維報到時間請隨時注

意本局公告。

四丶若有冒名項替者，經查證屬實，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獎狀及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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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凡於全市決賽獲各項各維第 1 名（或擇優 2 名）之參賽者，得優先代表本市

參加 115 年全國語文競賽。另社會珥（含大盡校院學生）各語言各項以

2+1 人朽「艮」如不參加全國賽者請於 1l5 午 9 月 24 日（星期囯）前填寫放棄

參加「 115 年全國語文競賽」罄明書（附件 6)寄送至本局社會教育科承辦

人備查，由次 1 名次競賽員遞補代表本市參加全國賽；如已完成報名參加

全國賽，除不可抗力之因素經主辦單位同意外，不得再以任何理由拒絕，

違者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獎狀及獎品，且 3 年內不得再參加本競賽（含

分區預賽及全市決賽）。

附註： 荀迏 2+ I _J 之參賽者，須為忧讀大専院校之方摯學生（不合進

繆摯士班學生、學士後專班學生、研究生） ；債笠查讀不符芷揭

責格者，取』i 其參賽奇褡，成嘖以 0 分計算＾

六、凡代表本市參加全國語文競賽之個人賽參賽者，均須填寫「 115 年全國語

文競賽」臺南市集訓切結書（附件 7-1) ，參加主辦單位舉辦之語文競賽集

訓（時間及地點決賽前公布）或自行訓練計畫；選擇參與本市集訓者，除

天災人禍等不可抗力因素（不包含運動會、段考、其他競賽等類此因素），

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若參賽者有要事請假由所屬學校（包含教師維）函文

氱巨［望三三三王三二三三三不得影響集訓課程（集訓仍以本市代表隊訓練為主），報名遞補者請填寫參

加臺南市語文競賽集訓切結書（附件 7-2) ，並向各集訓承辦學校報名。

八、競賽當日若遇天災或疫情，本市宣布停止上課，即停止辦理競賽，另擇期

舉行。

九、參賽選手本次競賽（含分區預賽、全市決賽）之影音、影像、箸作及肖像權

等歸屬主辦單位所有。

十、參賽選手報名本次競賽（含分區預賽、全市決賽）時，視同將影音、影像丶

箸作及肖像權同意由主辦單位使用。

十一、競賽進行中，非經主辦單位同意之人員，不得在競賽室、轉播室內私自

使用手機或具有錄、攝功能之器材進行錄影、錄音及拍照等事項，如有違

反規定，侵犯個人影音影像肖像權者，應負法律責任。

十二、得獎者務必妥善保存獎狀，遺失或人為汙損不予補發。

十三、競賽員如不參加全國決賽者，應繳交放棄參加全國語文競賽罄明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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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6) ，並依第五點辦理。

十回｀＇［古［於本賽事戌嘖公布後，五主辦玭位主動查察有寥鬆人員貪格各不符、成

績訐算厐譔等情事，得投祉由本鬆亨申泝心纘召閒祖閱會罩處理笈續更五

作業事宜')

十五、全國賽事先公布之篇目請至教育部語文成杲＾口綱查詢

htt~ov.tw/material/list?u=alcee65d-2eec-4e7a-9734-b6211 

1759762 。

十六丶主辦單位聯絡人：教育局社會教育科蔡岱蓁小姐（電語： 06-2956726

分機 1156 丶綱路電語 99608 、電子信箱 annacl485@tn.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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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南市 115 年度語文鐃譽參譽者注逸事項
一、參賽者資格如有不符，其競賽成續不予承認。

二、各維參賽者必須依照競賽日程表規定時間準時到場報到，以免影響參賽權

益。請參字還手務必於公告之預估抽題時間 30 分鐘前（最遲慮於 10 分鐘前）

至皝事教室內等候叫號，未準時到場抽題者，以素攏論。

三、朗讀、演說參賽者一律不得穿璿兢字單位制服或校服，且J:.臺時不得報單位

名稱與姓名，只赧序號、題目號（篇目號）與題目，違者不予評分。

四、試卷不得書寫校名、姓名與編號，彌封處不得撕開，違者不予評分。

五、題卷試紙均不得攜帶出場，違者不予評分。

六、各參一者不得拌胝行動電語 手機、呼叫器、馬表丶釒 8圭器丶蕪線電子設

備如藍吐 機及具 通訊丶記憶和搜鑫；；欠料功能之電子器材如知慧錶「物

品進入競一」口地；若 釒 8圭詎求，芒拌胝一般手錶，且詎不具農孿功能者，

於比賽期間內，若發出任何罄響影響比賽進行者，取消該競賽員資格。

七、作文競賽（國語、臺灣台唔丶臺灣客語）注意事項：

（一）各維作文時間一律以 90 分鐘為限（如超過 10 分鐘未入場者，以棄權論） ; 

逾時不繳卷者，不予評分。

（二）限用藍丶黑色原子筆或銅筆書寫，不得使用鉛筆或紐筆書寫。

（三）參賽者不得攜帶字典丶辭典進入競賽場地。

（四）各維參賽者在聽到監場人員

時間一到，聞監場人員喊「超立」口令後，應立即超立，不得縑續書寫。

（五）試題、試卷均不得攜帶出場，亦不得提早交卷。

八、寫字競賽注意事項：

（一）各維寫字時間一律以 50 分鐘為限（如超過 10 分鐘未入場者，以棄權論） ; 

逾時不繳卷者，不予評分。

（二）寫字一律用傳統毛筆，依照題紙書寫，不必加標點符號。

（三）寫字用紙由主辦單位供應，以 l 張為限，用其他紙張書寫者，不予評分。

（四）凡未寫完或有錯別字、漏字，均依規定扣分。

（五）比賽用紙下，除為避免暈開得舖墊布外，不可墊置其他物品（如：預畫之

九宮格丶米字格、尺規丶字帖等），一經發現，立即取消資格。

（六）各維參賽者在聽到監場人員喊「開始」口令時，始得翻閱試卷作答；競賽

時間一到，聞監場人員喊「超立」口令後，應立即超立，不得縑續書寫。

（七）試題、試卷均不得攜帶出場，亦不得提早交卷。

九、字音字形競賽（國語、臺灣台語、臺灣客語）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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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語字音字形競賽答卷時限為 10 分鐘（如超過 5 分鐘未入場者，以棄權

論）；臺灣台語字音字形及臺灣客語字音字形競賽答卷時限均為 15 分鐘（如

超過 5 分鐘未入場者，以棄權論）；逾時不繳卷者，競賽成續以零分計算。

（二）答案填寫後不得塗改，塗改後該題不計分。

（三）各維參賽者在聽到監場人員喊「開始」口令時，始得翻閱試卷作答；競賽

時間一到，聞監場人員喊「超立」口令後，應立即超立不得縑續書寫。

＼朗＼＼／＼［／＼＼／＼［記［］及［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試題、試卷均不得攜帶出場，亦不得提早交卷。

2 、國語朗讀教師維及社會維除教育部頒「國語一字多音審定表」外，不得

參閱其他書籍；

3 、臺灣台語、臺灣客語朗讀競賽員攜帶「臺灣台語矗馬字拼音方案」、「臺

灣客家語拼音方案」外，不得參閱其他書籍；

其他書籍及自備之朗讀題卷資料，均不得攜至預備席，違者扣均一標準分

數 l 分。

（三）參賽者可在所抽到之題卷上加註記號；塋臺朗讀時慮使用主辦單位提供

之題卷，不可使用自備之朗讀題卷，違者不予評分（註：在進行抽題前，參

字者得攜帶自己的題卷；但在抽題進入預備席後，一律使用主辦單位提供

之題卷進行比字，另亦不可使用朗讀夾）。

（四）聞呼號後應即上臺朗讀，但若經工作人員提醒 3 次後仍不上臺者，即以棄

權論。

（五）朗讀時間一到按 l 次鈴罄（短音），應立即結束朗讀。朗讀、結束後，一律

將朗讀題卷鐓交該魷瘠場地工作人員。

（六）計時方式：一開口即計時，但若上臺後不開口，經工作人員提醒 3 次後，

即開始計時。

十一、演說競賽注意事項：

（一）參賽者聞呼號罄抽題時，立即離座前往工作人員席抽題，並簽名璫認所抽

題號，抽完題後應即進入預備席準備，靜候呼號上臺，不得無故發出墨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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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影零他人及與其他人員交談，且不得擅自離開預備席；若有特殊理由需

離開預備席或其他原因者，應舉手由工作人員上前陪同或協助，違者以棄

權論。

（二）參賽者抽題後，可在準備時間內參閱自行攜帶之資料。

（三）未事先公布講題之緝別（國語演說各緝、臺灣台語、臺灣客語演說教師緝

與社會緝（含大專校院學生）），在預備席時可使用由主辦單位提供的計時器

練習。

（四）聞呼號後應即上臺演說，但若經工作人員提醒 3 次後仍不上臺者，即以棄

權論。

（五）各競字員上臺演說前請將題目交給第 1 位評審後再上臺；若演說題目與所

抽題目不符者，視同表演瘠，不予評分。（題目紙不得作任何記號，違者不

予評分）

間由馬表控制，下限的時 1

按 2 次鈴罄（長音），超過上限每 30 秒按 3 次鈴（長音），超過 1 分鐘強迫

下臺。

）演說時間不足或超過，每半分鐘扣均一標準分數 l 分，不足半分鐘以半分

鐘計。

（八）計時方式：一開口即計時，但若上臺後不開口，經工作人員提醒 3 次後，

即開始計時；停止演說即停止計時。

十二、情境式演說競賽注意事項：

（一）參賽者聞呼號罄抽題時，立即離座前往工作人員席抽題，並簽名璫認所抽

題號，抽完題後應即進入預備席準備，靜候呼號上臺，不得蕪故發出罄響

致影響他人及與其他人員交談，且不得擅自離開預備席；若有特殊理由需

離開預備席或其他原因者，應舉手由工作人員上前陪同或協助，違者以棄

權論。

（二）在預備席桌上可使用主辦單位提供的計時器作練習。

（三）抽題後由競賽員將文字稿或圖稿丶自備之筆、立可帶、裝水容器攜至準備

席，進行 30 分鐘之準備。競賽員可在圖稿作註記，上臺時可攜帶文字稿或

旦癌進行演說。惟攜帶參考資料至預備席，扣標準分數 l 分。

（四）競賽員登臺前請將個人物品放於原預備席上，且不得攜帶道具，下臺後再

依動線指示，前往取回個人物品。

（五）競賽員聞呼號罄即準備上臺，先將練習用計時器放在預備席桌上。演說內

容與所抽圖稿呈現不符者，不予計分。

（六）競賽員上臺時須先報告所抽題目編號丑．進行演說。競賽員開口（包含打招呼

及報題）即開始計時，如超過 1 分鐘未開始，以棄權論；停止演說即停止計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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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演說時間由馬表控制，國小學生維、國中學生維 2 分；高中學生維 3 分一

到，按 1 次鈴罄（短音） ；國小學生維、國中學生維 3 分鐘；高中學生維 4

分鐘一到，按 2 次鈴罄(1 短音 l 長音），競賽員宜儘速結束演說，在臺上等

待評判提間。

（八）詢答時間為 2 分鐘（含評判提間時間），採一間一答，題數視競賽員回答

情況而定。時間由馬表控制， l 分 30 秒時，按 l 次鈴罄（短音） ；時間一到，

按 2 次鈴罄(1 短音 l 長音），競賽員宜儘速結束回到座位。

（九）演說時間如有不足或超過，每半分鐘由計時人員記錄扣均一標準分數 l

分，不足半分鐘者，仍以半分鐘計算；惟誤差在 3 秒之內者，考量按鈴操

作，不予扣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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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臺灣客語腔調、臺灣原住民族語言別說明

一、臺灣客語腔調有四縣、南四縣、海陸、大埔、饒平丶詔安。

二、原住民族 16 族 42 語言別名稱表如下：

民族

別代 1 民族別 1 語言別
碼

語種

序號

l 阿美族

(Amis) 

南勢阿美語（原稱：北部阿美語）
-

秀姑巒阿美語（原稱：中部阿美語）
-

海岸阿美語 丨 l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馬蘭阿美語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恆春阿美語

賽考利克泰雅語

2 泰雅族

(Tayal) 

3-4 
3 I 

排灣族

(Paiwan) 

4 I 
布農族

(Bunun) 

2 

5 

澤敖利泰雅語
------------------------------------------- 

四季泰雅語
-

宜蘭澤敖利泰雅語

汶水泰雅語

萬大泰雅語

北排灣語
-

中排灣語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南排灣語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柬排灣語

卓群布農語
-

卡群布農語

5 

丹群布農語 I 6 
-

巒群布農語
-

郡群布農語

南王卑南語
-

卑南族 西群卑南語（原稱初鹿卑南語）
(Pinuyumayan) I知本卑南語-

-

建和卑南語

7 

6 魯凱族

(Rukai) 

霧臺魯凱語
------------------------------------ 

大武魯凱語 I 8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柬魯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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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納魯凱語 9 

茂林魯凱語 10 

萬山魯凱語 11 

7 
鄒族

鄒語（原稱：阿里山鄒語） 12 
(Cou) 

8 
賽夏族

賽夏語 13 
(SaySiyat) 

9 
雅美族

雅美語 14 
(Yami) 

10 
邵族

邵語 15 
(Thau) 

11 
喝瑪蘭族

喝瑪蘭語 16 
(kebalan) 

12 
太魯閣族

太魯閣語 17 
(Truku) 

13 
撒奇萊雅族

撒奇萊雅語 18 
(Sakizaya) 

都達賽德克語（原稱：都達語）
---------------------------------------------------------------------------------------------------------

14 
賽德克族 德固達雅賽德克語（原稱：德固達

19 
(Seediq/Seejiq/Sediq) 雅語）

---------------------------------------------------------------------------------------------------------

德鹿谷賽德克語（原稱：德路固語）

15 
拉阿魯哇族

拉阿魯哇語（原稱：沙阿魯阿鄒語） 20 
(Hla'alua) 

16 
卡那卡那富族 卡那卡那富語（原稱：卡那卡那富

21 
(Kanakanavu) 鄒語）

米說明：語言別以虛線表示者併為一緝，以實線表示者另立一緝比圭。

第30頁，共61頁
27 



附件 3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朗讀修正篇目浮貼資料表

＊本表請貼於篇目背面右下角

請由學校索整送件，個人送件者均不予受理

學校名稱

承辦人姓名

電語
（公）

（手機）

競賽員姓名

參賽維別

族語別

方言別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朗讀修正篇目浮貼資料表

＊本表請貼於篇目背面右下角

請由學校索整送件，個人送件者均不予受理

學校名稱

承辦人姓名

電語

競賽員姓名

參賽維別

族語別

方言別

（公）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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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臺南市 115 年度語文鐃瘠申訴書

申訴單位

＇戢瘠項目
蜣字鈕別

翌

申訴理由

辦法

辦理情形

申訴人簽章：

聯絡電語：

傳真號碼：

【備註】

一、慮填具申訴書，至遲慮於各該兢事項目比事結束後 1 小時內提出，逾時
不予受理（各兢譽項目慮於比事結束時宜告結束時間）。

二、申訴人實格：國小、國中、高中學生緝以領隊為限；教師緝及社會緝（含
大專校院學生）以競賽員本人為限。

三、申訴事項以違反競字規則、秩序及競賽人員資格格及各語言各銦字音字

形答案為限，對「臺南市 115 年度語文兢字實施計畫」及評審委員之評
分結果及其他技術性、學術性者不得提出申訴。

第32頁，共61頁
29 



附件 5－參加預賽之競賽員皆須填寫

羌明（國小、國中、高中學生緝）

本校競賽員 ，近 3 年內(U2Jl4年） : （下欄請擇一勾選）

口旦參加過臺南市語文競賽全市決賽（不含市長盃語文競賽）榮獲本年度

欲報名項目之第 l 、 2 名。

口堇參加過臺南市語文競賽全市決賽（不含市長盃語文競賽）榮獲 年度

項目 維（國小學生維／國中學生維）第 名（第 l 名／第 2

名）。今報名本(115)年度分區預譽，依本實泥計畫第伍點第一項備註(..::..)

之規定，若分區預字未獲得參加全市決字資格，不得要求再參加本(115)

年度全市決字，謾此墨明。

此致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學校名稱：

本年度報名之維別：

本年度報名之競賽項目：

競賽員姓名：

競賽員之法定代理人（簽章） : 

學校承辦人：

（國小學生維／國中學生維／高中學生維）

主任： 校長：

'］言言五三：：：三至三主［：三三三］：）三三二三三三
1 、近 3 年內（且2~114) 曾獲本競賽臺南市全市決賽（不含市長盃語文競賽）各項第 1 、

2 名者，限同緝別（如： 112 年度全市決賽榮獲國小學生維國語朗讀第 1 名，得不經預

賽，直接報名參加全市決賽國小學生維國語朗讀；若且旦」：，則為更換維別，需報名分

區預瘠國中學生維國語朗讀，並受學校分區預賽報名人數限制）

2 、惟 114 曾獲本競賽臺南市全市決賽（不含市長盃語文競賽）各項第 1 、 2 名者，且4學

年度為國小六年級學生、國中三年級學生，或將於 115 年 8 月 1 日起變更競賽維別（如

國小升國中、國中升高中），得不受上開同維別限制。（如： 114 年度全市決賽榮獲國中

學生維國語朗讀第 1 名，得不經預賽，直接報名 115 年度全市決賽高中學生維國語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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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放棄參加「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語文鐃案」星明書

競賽員 （姓名）因

「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語文競賽」

（項目）比賽，謹此罄明。

無法代表本市參加

（維別）

罄明人（限法定代理人）．
．與參賽者關係：

墊未成年者請填此欄
簽章U辶多）

罄明人（已成年者） : 
墊已成年者請填此欄

簽章U辶鈤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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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1 市賽第 1 名

「 115 年全國語文魷事」臺南市集訓切結書

競賽員 （姓名）代表本市參加「中華民國 115 年全國

語文競賽」 （維別） （項目）比賽，承諾排除

外務全力參賽，切結達到以下要求：（二擇一，請勾選）

口確實參加主辦單位舉辦之競賽集訓，除天災人禍等不可抗力

因素外，無故缺席或出席率未達 2/3, 放棄參加噹年度及未

來二個年度本競賽集訓之資格。

口不參加主辦單位舉辦之競賽集訓，自行訓練，且費用自付。

此致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螠明人（限法定代理人） : 
未成年者請填此欄

與參賽者關係：

簽章（全名）

手機號碼：

罄明人（已成年者） : 
墊奎且已成年者請填此欄 I手機號碼：

簽章（全名）

所屬學校承辦辦人：

中華民國

主任： 校長：

年 月 日

說明： l不可抗力因素不包含運動會、段考、其他競賽、補習等類此因素。

2集訓請假須提前一周，且請假亦屬未出席，即請假時數僅能低於總時數

1/3 。請假逾集訓總時數 1/3 或蕪故缺席者，當年度及未來二個年度本競

賽集訓皆不得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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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2 市賽第 2 名（先報名，遞補成功會再電語聯繫）

參加臺南市語文鐃案集訓切結書

競賽員 （姓名）自願遞補臺南市語文競賽集訓

（項目） （維別），配合相關集訓時間地點規劃，並不干

擾講師培訓本市代表隊選手，除天災人禍等不可抗力因素外，

無故缺席或出席率未達 2/3, 放棄參加噹年度及未來二個年度

本競賽集訓之資格，以此切結。

此致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與參賽者關係：

罄明人（限法定代理人） : 
魷事員未成年者請填此欄 簽章（全名）

手機號碼：

罄明人（已成年者） : 簽章（全名）

蜣字員已成年者請填此欄 手機號碼：

主任： 校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說明： l 不可抗力因素不包含運動會、段考、其他競賽、補習等類此因素。

2集訓請假須提前一周，且請假亦屬未出席，即請假時數僅能低於總時數

1/3 。請假逾集訓總時數 1/3 者或蕪故缺席，當年度及未來二個年度本競

賽集訓皆不得再參與。

第36頁33共61頁



} 
§ 丶

: 

115 年語文兢譽臺南市集訓請假單

集及 集承
訓維 辦
項別 息子

目 訓校

競所 競姓

賽屬 賽息子

員校 （無則免填） 員名

事

由

靖時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至 月 日 時 分止

假間 共 小時

競簽 集收

賽
訓存
息子

員名 校
（靖蓋戳章及壓日期時間）

（由集訓承辦學校存查，並彙整出席、靖假及缺席狀況給教育局）

115 年語文兢茱臺南市集訓請假單

集及 集承
訓維 辦
項別 息子

目 訓校

競所 競姓

賽屬 賽息子
（無則免填）員校 員名

！事
§由

亡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至 月 日 時

共 小時

競簽 集收

賽
訓存
息子

員名 校
（靖蓋戳章及壓日期時間）

說明： l．參與集訓者有要事請假由所屬學校（包含教師維）於靖假日一周前函文並附這份靖假

單給教育局及集訓學校。社會維則直接交這份給集訓學校。

2．請假須提前一周，且請假亦屬未出席，即靖假時數僅能低於總時數 1/3 。靖假逾集訓

總時數 1/3 者或無故缺席，當年度及未來二個年度本競賽集訓皆不得再參與。

（由靖假學員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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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臺南市 115 年度語文鐃瘠赧名表

高中學生維

（本表僅適用於租噹高中階段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T驗教育學生－

未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取得學籍者）

中文姓名 身分證字號

競賽員資料 英文姓名 性別 口男 口女

報名區域 口南區 口北區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口國語演說口臺灣台語情境式演說口臺灣客語情境式演說（ 腔）

口國語朗讀口臺灣台語朗讀口臺灣客語朗讀（ 腔）

卜{
口作文 口寫字

口國語字音字形口臺灣台語字音字形口臺灣客語字音字形（ 腔）

固 項目 口臺灣原住民語言朗讀（ 族 語）... 
口臺灣原住民語言情境式演說（ 族 語）,9 
＊臺灣客語朗讀項目請註明腔調－海陸腔丶北四縣腔、南四縣腔、大埔腔丶饒

指導老師

（僅學生維

填寫）

競賽員簽名：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平腔丶詔安腔

＊臺灣原住民族請註明語別 (16 種民族別）及各語言別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聯絡電語（含分機） : 

校長：

口編制內專任合格教師

口非編制內教師

E-mail : 

附註： l．本表應由競賽員本人親自簽名與學校核章。

2．請檢附本市痊給之學生身分證明，並裝訂於本表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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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全國語文魷譽違規裁虞規定一覧表

說明：有關競賽之爭議或本裁處規定如有未盡事宜，送交本市申訴小維裁決，並依其決議為

準，各競賽單位不得提出異議，惟將列入賽後檢討事項之一。

裁處 違規情形 依據

競賽成績以零 l 、几曾於近三··角獲得本競賽泱賽謗證 「全國語文競賽實施要點」第肆點

分計算 言．竺項議維特優者，再參加該語言該 第五款競賽員資格及限制（四）

項該維之競賽。 (111 乍至 113 乍試門

讀者尉場哈外）

2 丶各競賽員每年每人以參加 l 項為 「全國語文競賽實施要點」第肆點

限，跨語言、跨項、跨維報名者。 第五款競賽員資格及限制（五）

3 、各競賽員擔任各語言各項各維決賽 「全國語文競賽實施要點」第肆點

評判。 第五款競賽員資格及限制（六）

4 、競賽員資格不符。 「全國語文競賽實施要點」第玖

點丶附則第四款

5 、社會繞（含大擘及克 生）「加呎 －實庇嬰互 第玖互門則席四款

+I 之參謇者，井為就忥大專浣荳之

在學學生（不含進＇多學士班學生、學

士羞；擘班學生、呣究生）

6 丶演說、情境式演說、朗讀丶讀者劇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場項目競賽員穿著競賽單位制服或校 壹、共同注意事項第九款

月反。

7 丶演說、情境式演說、朗讀丶讀者劇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
場項目競賽員報出姓名、校名或代表 壹、共同注意事項第九款

之競賽單位。

8 丶作文項目競賽員於文稿中提及姓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名丶校名或代表之競賽單位。 壹、共同注意事項第九款

9 、演說題目、情境式演說．王題與所抽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題目（·钅題）不符。 貳丶演說競賽員注意事項第七款；

參、情境式演說競賽員注意事項第

七款

10 、朗讀競賽員使用自備之朗讀題卷。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肆、朗讀競賽員注意事項第七款

ll 丶作文競賽員於競賽時間未開始，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拆閱試題袋。 伍丶作文競賽員注意事項第四款

12 丶作文競賽員提早交卷。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伍丶作文競賽員注意事項第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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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丶作文競賽員競賽逾時不繳卷。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伍丶作文競賽員注意事項第七款

14 丶作文競賽員於競賽時間結束時仍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繼續書寫。 伍丶作文競賽員注意事項第七款

15 丶寫字競賽員於競賽時間未開始，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拆閱試題袋。 陸丶寫字競賽員注意事項第五款

16 丶寫字競賽員提早交卷。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iA 陸丶寫字競賽員注意事項第七款

> 17 丶寫字競賽員競賽逾時不繳卷。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陸丶寫字競賽員注意事項第八款;i 

18 、寫字競賽員於競賽時間結束時仍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繼續書寫。 陸丶寫字競賽員注意事項第八款

19 丶寫字競賽員在比賽用紙下墊置其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他物品（如：預畫之九宮格、米字格、 陸、寫字競賽員注意事項第十二款

尺規等）。

20 丶字音字形競賽員於競賽時間未開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始，翻閱試題卷。 柒、字音字形競賽員注意事項第四

私七k

21 丶字音字形競賽員提早交卷。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柒、字音字形競賽員注意事項第六

私七k

22 、字音字形競賽員揣帶試題、試卷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出場。 柒、字音字形競賽員注意事項第六

私七k

23 、字音字形競賽員競賽逾時不繳卷。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柒、字音字形競賽員注意事項第七

私七k

24 、字音字形競賽員在桌面墊置其他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物品。 柒、字音字形競賽員注意事項第八

私七k

25 、字音字形競賽員於競賽時間結束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時仍繼續填寫。 柒、字音字形競賽員注意事項第九

私七k

崇權 l 、競賽員冒名項替者（以身分證或戶 「全國語文競賽實施要點實施要

口名簿為還）。 點」第玖點、附則第四款

2 、競賽員逾報到時間。 「全國語文競賽實施要點實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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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第玖點附則第五款

3 丶演說、情境式演說競賽員超過一分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鐘未開始進行演說。 貳丶演說競賽員注意事項第八款；

參、情境式演說競賽員注意事項第

八款

4 、朗讀競賽員超過一分鐘未開始進行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朗讀。 肆、朗讀競賽員注意事項第八款

5 、讀者劇場競賽員上臺玷定，馬表即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按開始，超過 l 分鐘未開始進行表 捌、讀者劇場競賽員注意事項第二

逑。 私七k

6 、作文競賽員書寫其他文字或註記。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伍丶作文競賽員注意事項第五款

7 丶作文競賽員撕開彌封處。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伍丶作文競賽員注意事項第五款

8 、寫字競賽員書寫其他文字或註記。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陸丶寫字競賽員注意事項第六款

9 丶寫字競賽員撕開彌封處。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陸丶寫字競賽員注意事項第六款

10 、字音字形競賽員書寫其他文字或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計導己。 柒、字音字形競賽員注意事項第五

l」 私七k

') ll 丶字音字形競賽員撕開彌封處。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 柒、字音字形競賽員注意事項第五

私七k

扣均一標準分 l 、演說、情境式演說、朗讀競賽員無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數 l 分 故發出罄攀致影攀他人、與評判委員 壹、共同注意事項第四款

或其他競賽員交談。

2 丶作文、寫字丶字音字形競賽員無故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發出罄攀致影攀他人、與其他競賽員 壹、共同注意事項第五款

乂六上全＊尺 ° 

3 、讀者劇場競賽員無故發出罄攀致影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攀他人、與評判委員或其他競賽員交 壹、共同注意事項第六款

--'-免火＊ ° 

4 、裝水容器或其他物品打翻、掉落或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發出罄攀影攀比賽進行。 壹、共同注意事項第十款

5 、競賽員揣帶道具上臺（臺灣原住民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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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服飾相關配件除外）。 壹、共同注意事項第十一款

6 、情境式演說競賽員揣帶參考資料至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預備席。 參、情境式演說競賽員注意事項第

四款

7 丶國語朗讀國小、國中及高中學生維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競賽員揣帶除字典丶辭典及教育部頒 肆、朗讀競賽員注意事項第六款

「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國語朗讀教

師維、社會維競賽員揣帶教育部頒「國

語一字多音審訂表」；臺灣台語、臺灣

客語朗讀競賽員揣帶「臺灣台語羅馬

字拼音方案」、「臺灣客語拼音方案」

除外之書籍至預備席。

8 、作文競賽員將參考資料或書籍揣入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競賽會場。 伍丶作文競賽員注意事項第二款

9 、作文競賽員私自揣帶試題、試卷出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場。 伍丶作文競賽員注意事項第六款

10 丶寫字競賽員將參考資料丶書籍或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紙張揣入競賽會場。 陸丶寫字競賽員注意事項第二款

ll 丶寫字競賽員自備試墨用紙。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陸丶寫字競賽員注意事項第二款

12 丶寫字競賽員於監場人員發開始口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令前試墨。 陸丶寫字競賽員注意事項第三款

13 丶寫字競賽員揣帶試題、試卷出場。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陸丶寫字競賽員注意事項第七款

14 、字音字形競賽員將參考資料或書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籍揣入競賽會場。 柒丶字音字形競賽員注意事項第二

§ 私七k

>
15 丶讀者劇場競賽員揣帶文具、道具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如假髮、頭巾丶柑子、彩帶丶攀板丶 捌、讀者劇場競賽員注意事項第－

' 放置文本之物品等）上臺、使用舞臺背 私七k

景與配樂。

扣均一標準分 l 、競賽員中場休息結束後未進場，未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數 2 分 等競賽結束即離開。 壹、共同注意事項第四款

2 、揣帶行動電語（手機）丶呼叫器丶 【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

計時器及具有記憶和搜尋資料功能之 壹、共同注意事項第八款

電子器材等物品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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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115年度本土語文讀者劇場鏡事計畫

壹、 依據：中墓民國 115非全國语文競弄實施要點。 115.06.16公布

貳丶 宗旨：為普及本土語文教學生活化，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綱素養導向教學，

營造校園本土語文學習環境，特規劃辦理本競賽。

參、舉辦單位：

一丶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承辦單位：台南市立新興國中

肆、辦理方式：

一、競賽時間、地點：

臺灣台語、臺灣客語：旦5年斐月13 日（星期日）於新興國中舉行。

臺灣原住民語言：旦5年9 月 12 日（星期六）於龍潭回小舉行。

二、競賽單位：

（一）各校參賽各語言各維以 1 隊為限。各隊成員須由學校進行本土語文諜

釋同一班級學生緝成（僅限部定的本土語諜程，若是校訂彈性諜程或社團

諜則不行）。

（二）高中學生維為高一或高二本土語文修課時同一班級。

（三）如果該班人數不足4人，可就其班級人數參加。

（回）臺月疳住民旌語言往跨班汲及跨年繞緝隊。

三、競賽對象及維別：

（一）對象及維別：

1．國小學生維：就讀公私立國小且未滿15歲之學生或相當於國小階段

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臉教育學生。

2. 國中學生維：就讀公私立國中、高中附設國中部、國中進修部且未

滿 18歲之學生或相當於國中階段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

態實臉教育學生。

3. 高中學生維：就讀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日、夜間部與進修學校且未

滿20歲、五專前三年學生、相當於高中階段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

段非學校型態實臉教育學生，蕪學籍者應由該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發給學生身分證明文件。

（二）各隊人數：臺灣台語、臺灣客語每隊4人，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每隊2至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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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競賽員不可同時參加115年本市語文競賽各語各項目（個人賽），各競

賽員不得跨語言、跨項、跨維報名，違者取消競賽資格。凡曾於近

三年獲得本競賽決賽該語言該項該絪特優者，不得再參加該語言該

項該緝之本鐃事(111年至113年試辨讀者劇場哈外）［違者其競賽成嘖

＇四、(::：A＼］堇2隊（今）丛報名，不舉行競賽，逕代表本市參加全國
（一）臺灣台語（國小學生維、國中學生維、高中學生維）。

（二）臺灣客語（附件1' 國小學生維、國中學生維、高中學生維）。

（三）臺灣原住民族語言（分21語種，附件1' 每語種分國小學生維、國中

學生維、高中學生維）。

五、競賽方式與規範

（一）賽前，由老師帶領學生閱讀自行．創作或改編之文本，充分討論以理解

文本意涵，進而討論發想演繹方式。本市文本格式（附件2)參採教育部

114年公布之文本及文本格式說明（問址： https://reurl. cc/zQapae) 
並開放鼓勵師生改編（改編僅限用於本競賽），亦得自行選擇適當文本

及自創文本。本文不得顯示學校或相關人員名稱，若學校自創僅得註

明【自編】 。

（二）比賽進行時辶各隊成員以生活對語方式呈現，並請攜帶自備文本J:.

臺，視需求自行準備資料夾（大會不另行提供），惟資料夾不可顯示

姓名、校名及魷事單位名稱，每位學生皆須充分表述。

（三）就文本表逑，國小學生維和國中學生維3至4分鐘，高中學生維4至5

分鐘。最後，由評判委員就其表述內容以該競賽語別向競賽員依序

提間，一間一答。評判針對每一位競賽員提間後，由競賽員在45秒

內進行回答。每隊總間答時間視各隊人數而定（如：參賽隊伍人數4

人，則該隊答詢時間總計4分鐘）。

（四）比案時禁止使用文具、道具（如假髮、頭巾丶帽子、彩帶、享板、放

置文本之物品等）、舞臺背景與配祟，臘裴不列入評分。

（五）競賽隊伍所使用文本需自行璫認絕蕪侵害任何他人之箸作權或任何

其他權利之情事，若有侵害他人箸作權之情事，除自負法律責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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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並撤銷參賽資格或獲獎資格，其已發給之獎狀、獎座應予追

回。

（六） 111 年全國語文競賽試辦本土語文讀者劇場競賽流程示範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iTSXoEiYeM 。

（七）本鐃瘠流程及注意事項詳如附件3 。

六丶評分項度如下：

（一）團體互動：成員能對語互動，搭配得宜，展現團體默契。

（二）發音語調：口語清晰流暢，語音正璫，用詞精準適切。

（三）表達流暢：成員表述前後連貫，內容切題，表述完整。

（四）創意多元：自創文本，思考創新，展現多元觀點。

（五）對答如流：依據提間回答自然流暢，言之有物，敏捷流利。

報名方法及日期

由學生就讀學校負責報名參賽，請於115年7月 13 日（星期一）上午8時至

(https://survey.tn.edu.tw/index.php)填寫報名資料，並將文本6份單面印刷

格，｀如亻 2 、紙赧名 ｀亻 4 、該土語言班級生名冊並示示

魷事員）或相關佐證實料經核章後於U5年7月21 日（星期二）前郵寄（郵戳為

還）至承辦學校，各參賽者若未於期限內寄達，則視同放棄參賽資格。

聯絡甯口 電語 地址

南區新興國中 電語2633171#150 臺南市南區國宅里17鄰新孝

廩姜怡主任 綱電28030 路87號

教育局社會教育科 電語2956726#1156
臺南市永華路二段6號4樓．

嶠岱纂小姐 綱電99608

陸丶獎勵

一、競賽員：

（一）各維項錄取名額：

1．報名隊數不足5 隊：擇優錄取2隊（評判委員得視參賽隊伍表現給予

名次）。

2．報名隊數不足10 隊：錄取第 1 至3名各1 隊。

3．報名隊數不足15 隊：錄取第 1 名 1 隊、第 2名 2 隊、第 3名 2隊。每增加

5隊報名，各增加錄取第 2 、 3名 1 隊。

4. 前3名隊伍頒發獎狀及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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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維第 1 、 2名獲得本市參與115年度全國賽代表權。

（三）本獎狀非屬本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

（四）獎狀僅瘡給魷譽噹日 J:.臺評比之戢事員，不包含未上場之選手。

（五）競賽員獎狀及獎品，於1個月內由試場承辦學校以掛號郵寄至競賽員

所屬學校，請獲獎學校璫認後回寄簽領單，並得運用本市公文交換

信箱。

二、指導教師：

（一）每隊指導教師限 1 人（以實際指導人員為準，並限該班級本土語文諜

程之實際授諜人員）。

（二）獎勵項目：

l．市立學校教師：指導學生獲第 1名者嘉獎壹次，第 2 、 3名由本局頒發

獎狀。

2．國立學校教師：指導學生獲第 1名者，函請所屬學校給予嘉獎壹次獎

勵，第2 、 3名由本局頒發獎狀。

3私立學校教師：指導學生獲第 1 、 2 、 3名者，由本局頒發獎狀。

（三）同一教師指導學生分獲同項同維各名次時，以最高獎勵為限。\ ＝、承辦學校：依本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定附表（一）全市性活動

敘獎標準覈實辦理。

柒、領隊會議時間及地點

一、 115年8 月 l2 日（星期三）上午10時假南區新興國中。

二、請各校指派1 員參加（不另通知），並惠予出席人員公（差）假登記；未派員

參加者由主辦或承辦單位代為抽出場序，不得異議。（時間若有異動，本

局將另行公告）

捌、本競賽活動參加人員、帶隊人員及工作人員請所屬單位給予公（差）假登

記。

玖丶申訴

一、應填具申訴書（附件5)' 至遲應於各該競賽項目比賽結束後 1小時內提

出，逾時不予受理（各競賽項目應於比賽結束時宣告結束時間）。

二、申訴人資格：國小、國中、高中學生維以領隊為限。

三丶申訴事項以違反比賽規則、秩序及參賽者資格為限，對本計畫及評審委

員之評分結果及其他如技術性、學術性者不得提出申訴。

拾、其他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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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級學校應璫實留存紀錄資料備查。

二、報名名單之璫認及競賽注意等事項，請於報名日期截止後，隨時注意本

局公告 (http://www.tn.edu.tw／或 https://bulletin.tn.edu.tw/) ，以維參賽權益。

三、國小、國中、高中學生維由各校領隊至報到處代為報到。各維報到時間

請隨時注意本局公告。

四丶若有冒名項替者，經查證屬實，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獎狀及獎品。

五、凡於全市決賽獲各項各維第 1 、 2名之參賽隊伍，得優先代表本市參加115

年全國語文競賽，如不參加全國賽或因故人數不足蕪法參加全國賽之團

隊請全隊成員填寫放棄參加「 115年全國語文競賽」罄明書（附件6) 寄送

至本局社會教育科承辦人備查，由次1名次隊伍遞補代表本市參加全國賽；

如已完成報名參加全國賽，除不可抗力之因素經主辦單位同意外，不得

再以任何理由拒絕，違者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獎狀及獎品，且所屬學

校隔年不得再維團隊參加本競賽。

六、代表本市參加115年全國語文競賽讀者劇場項目之隊伍，請將文本 word

檔及 PDF 檔郵寄至承辦人信箱 annac1485@tn.edu. tw 及智慧財產權切結書

（附件7)郵寄至708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6號教育局社會教育科。

七、競賽當日若遇天災或疫情，本市宣布停止上課，即停止辦理競賽，另擇

期舉行。

八、參賽選手本次競賽之影音、影像、箸作及肖像權等歸屬主辦單位所有。

九、參賽選手報名本次競賽時，視同將影音、影像、箸作及肖像權同意由主

辦單位使用。

十、競賽進行中，非經主辦單位同意之人員，不得在競賽室、轉播室內私自

使用手機或具有錄、攝功能之器材進行錄影、錄音及拍照等事項，如有

違反規定，侵犯個人影音影像肖像權者，應負法律責任。

十一、得獎者務必妥善保存獎狀，遺失或人為汙損不予補發。

_I 二。倘於本賽事成續公布俊，位主辨單位主動杏冥有全喜人員責恪不符丶

舛謊等情事:'得扣：權由本賽

更正作差事宜。

拾壹、其餘未規定事項，參照115年全國語文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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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採自 115年全國語文競賽實施要點

臺南市115年度本土語文讀者劇場鐃瘠
臺灣客語腔調、臺灣原住民族語言別說明

一、臺灣客語腔調有四縣、南四縣、海陸、大埔、饒平丶詔安。

二、原住民族16族42語言別名稱表如下：

民族

別代 1 民族別 1 語言別
碼

語種

序號

l 阿美族

(Amis) 

南勢阿美語（原稱：北部阿美語）
-

秀姑巒阿美語（原稱：中部阿美語）
-

海岸阿美語 丨 l
------------------------------------ 

馬蘭阿美語
------------------------------------ 

恆春阿美語

賽考利克泰雅語

2 泰雅族

(Tayal) 

澤敖利泰雅語
------------------------------------------- 

四季泰雅語
-

宜蘭澤敖利泰雅語

汶水泰雅語

萬大泰雅語

柬排灣語
-

北排灣語
-

中排灣語
---------------------------- 

南排灣語

卓群布農語
-

卡群布農語
-

丹群布農語
-

巒群布農語
-

郡群布農語

南王卑南語
-

知本卑南語
-

西群卑南語（原稱：初鹿卑南語）
-

建和卑南語

柬魯凱語
-

霧臺魯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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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4 

3 排灣族

(Paiwan) 

4 布農族

(Bunun) 

5 卑南族

(Pinuyumayan) 

6 魯凱族

(Rukai) 

5 

6 

7 

8 



大武魯凱語

多納魯凱語 9 

茂林魯凱語 10 

萬山魯凱語 11 

7 
鄒族

鄒語（原稱：阿里山鄒語） 12 
(Cou) 

8 
賽夏族

賽夏語 13 
(SaySiyat) 

9 
雅美族

雅美語 14 
(Yami) 

10 
邵族

邵語 15 
(Thau) 

11 
喝瑪蘭族

喝瑪蘭語 16 
(kebalan) 

12 
太魯閣族

太魯閣語 17 
(Truku) 

13 
撒奇萊雅族

撒奇萊雅語 18 
(Sakizaya) 

都達賽德克語（原稱：都達語）
---------------------------------------------------------------------------------------------------------

14 
賽德克族 德固達雅賽德克語（原稱：德固達

19 
(Seediq/Seejiq/Sediq) 雅語）

---------------------------------------------------------------------------------------------------------

德鹿谷賽德克語（原稱：德路固語）

15 
拉阿魯哇族

拉阿魯哇語（原稱：沙阿魯阿鄒語） 20 
(Hla'alua) 

16 
卡那卡那富族 卡那卡那富語（原稱：卡那卡那富

21 
(Kanakanavu) 鄒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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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參採114年全國賽試辦讀者劇場文本格式說明

臺南市115年度本土語文讀者劇場鐃亮

自創文本格式說明

壹、文本內容（格式範本如附件）

一、 第一頁～基本資料

內容包含

（一）參賽單位名稱： 市1縣

（二）語別及腔調別（或語別） : 

二臺灣台語

二臺灣客語（腔調別： ) 

二臺灣原住民族語言（語別： ) 

＾選臺严客語芒務必瑱，、腔調別，若＾選原住民族語言芒務必瑱，、

語別】

（三）維別：二國小維二國中維二高中維

（四）文本出處：口自創二非自創（含改編）請註明出處：

【文本若非自創（改編者亦同），請註明出處或附上原作者姓名

（例如：改編自 XXX繪本等）。若為自創，請勾選「自創 。】

（五）參賽學生姓名：【請依序填上參賽者姓名】

二、 第二頁超～文本資料

內容包含

（一）題目： 0000

（二）維別： 00維

（三）語別： 00語

（四）腔調（或語別）： 0000腔／語 【語別為臺灣台語者免填此項】

（五）文本詳細內容

貳、文本格式

（一）版面及字級：

1．版面大小： A3橫向

2．邊界：上、下2cm ，左、右2cm 。

3．欄位：左右兩欄，兩欄間距2字元

4. 行距：固定行高，行高21 點。

5．字級：標題大小 18 ;內文14 。

（二）內文用字與字型：

1．臺灣台語：

(1) 文字：漢字以教育部《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之漢字為準，以下

情形得以「臺灣台語羅馬字拼音方案」書寫：

a. 擬罄、擬態詞。

8 

第50頁，共61頁



b. 外來詞以「逆推本調」的方式標註。惟實際口語中，因已將外來

詞調整為臺灣台語之音韻結構，書寫亦符合臺羅之規範，故不須

另用空心引號『』標註。如： oo-t6o-bai 、 un-tsiang 。

C. 蕪方音差且漢字尚未普及之虛詞。（如：「乎」或「honnh 」皆

可。）

d．教育部《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未收錄且漢字尚未有共識之語

詞。

(2) 字型：漢字選台灣楷體，全形；羅馬字選 ~oe DI/Times New 
Roman ，半形。

2. 臺灣客語：

(1) 文字：內容用字教育部「臺灣客語書寫推薦用字」與《臺灣客語

詞辭典字為準，音注符合「臺灣客語拼音方案」規範，需標注客

語腔別，如：四縣腔、海陸腔、大埔腔、饒平腔丶詔安腔、南四縣

腔。

(2) 注釋需於文末呈現，罄調以調形標示，格式為：［詞索］：［音］；［釋

義］。

(3) 字型：漢字選台灣楷體，全形；羅馬字選 ~oe DI/Times New 
Roman ，半形。

3.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貳、文本

(1) 文字：「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

(2)標點符號：「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標點符號使用原則」。

(3) 字型：族語為「Times New Roman 」，半形；中文為「標楷體」，
全形。

一、於115年7月 13 日（星期一）上午8時至115年7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5時

前至本局線上填報系統（缢號23785)(https://survey.tn.edu.tw/index.php)

填寫報名資料，並將文本6份單面印刷（附件3) 、該本土語言班級學生名

冊（並標示鐃事員）或租關佐噩資料經核章後於115年7月 21 日（星期二）前

郵寄（郵戳為還）至承辦學校，各參賽者若未於期限內寄達，則視同放棄

參賽資格。

二、綱路報名資料與郵寄之競賽報名單如有差異，以郵寄之競賽報名單為

主。

參丶版權說明：

自創之文本，如參考原著或使用他人箸作應註明出處，如有違反箸作權

相關規定，須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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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臺南市本土：＇籌《劇場文本 序號

（參賽者不用填寫，由大會工作人員填寫）

壹丶綦本資料

一、參賽單位名稱： 臺南市

二丶語別及腔調（或語別） : 

口臺灣台語 口臺灣客語（腔調別：

三、組別：

口國小組 口國中組 口高中組

四、文本出處：

渥 口自創
吶

口
~ 口非自創（含改編）請注明出處或附上原作者姓名：

｀五丶參賽學生姓名： （例： 1. 李大同 2. 王小明 3. 黃小珠……）
井
2: 1. 000 2. 000 3. 000 4. 000 
口

) 口臺灣原住民族語言（語別：
、
丿

（提醞：有關「貳、文本內容」請換頁再開始繕打）

（自創或改編之文本，請注意著作權相關規定，若有違反，須自行負責。）

｀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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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臺南市115年度本土語文讀者劇場魷譽

魷譽流稈及注逸事項

一、參賽者資格如有不符，其競賽成續不予承認。各維參賽者必須依照競賽日

程表規定時間準時到場報到。逾報到時間者即不予受理報到，並以棄權論。

二、參賽者一律不得穿箸繡有校名、姓名之服裝進場比賽， JLJ:.臺時不得赧單

位名稱與姓名，只報序號與題目，違者不予評分。

三、緻交之文本第二頁後需敘明序號與題目，不得書寫校名、姓名。

四、報到後競賽隊伍進入預備教室準備，待工作人員指示，先至競賽場地外等

候，然後進入預備席。競賽全程除在臺上比賽外，其餘時間不得蕪故發出

罄孿致影孿他人、與評判委員及其他競賽員交談，違者扣均一標準分數1 分。

五、競字隊伍必須手拿自備文本J:.臺，視需求自行準備資料夾（大會不另行提

供），惟實料夾不可顯示姓名、校名及兢字單位名稱，並視需要攜帶個人裝

水容器，禁止攜帶文具、道具（如假髮、頭巾丶帽子、彩帶、響板、放置文

本之物品等）、舞臺背景與配樂，服裝不列入評分。若有狀況，應舉手由工

作人員上前協助。下臺後再依動線指示，前往預備席取回個人物品。攜帶

\ ：三三：＼［三三二三[][\［．］三王因［｀／子］；且：；主目－：：
＾、聞呼號罄即準備上臺。上臺後請向評判報告文本編號，競賽隊伍即可開始

進行表逑。競賽隊伍開口說語即開始計時，如超過1 分鐘未開始，以棄權

論；停止說語即停止計時。

七、比賽時間由馬表控制，國小學生維、國中學生維3至4分鐘；高中學生維4至

5分鐘。下限時間一到，按1 次鈴罄（短音） ；上限時間一到，按2次鈴罄(1

短音 1 長音），競賽隊伍宜儘速結束表逑，等待評判提間。

八、競賽隊伍表述完畢，由評判委員以該維語言別向競賽員提間，一間一答。

評判針對每一位競賽員提間後，由競賽員在45秒內進行回答。每一位競賽

員開口後25秒由工作人員舉牌通知； 45秒時間到則第2次舉牌通知，此時

競賽員應作結束，改由下一位評判針對另一位競賽員進行提間。最後一位

競賽員開口 25秒後由工作人員舉牌通知並按1 次鈴罄（短音） ； 45秒時間到，

第二次舉牌並按2次鈴罄(1短音、 1 長音），競賽隊伍宜儘速結束表逑。提間

題數將視競賽員回答情況而定，每隊總間答時間視各隊人數而定。競賽隊

伍間答完畢後，返回預備座位帶走個人物品，由工作人員帶離競賽場地。

九、若評非提間後，競一員於10秒未開口，工作人員只 10秒示意評非提間

第二題。評判再行提間第二題，提間完 並下達「請回答 之口令，工作

人員此8圭 E 可開始釒 8圭，同樣於25秒由工作人員 i I 次兴 通知； 45秒 8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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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到則第2次舉牌通知。

十、醞表述時間如有不足或超過，每半分鐘由計時人員記錄扣均一標準分數1

分，不足半分鐘者，仍以半分鐘計算。惟誤差在3秒之內者，考量按鈴操

作，不予扣分。

十一、競賽員中場体息時間得至化粧室或留在競賽場地，惟請務必保持肅靜，

聽從工作人員之指揮，不得干擾其他競賽隊伍準備或競賽之進行，亦不得

與評判委員互動。

十二、其餘注意事項比照115年全國語文競賽「本土語文讀者劇場」競賽流程及

注意事項與115年全國語文競賽競賽員注意事項之共同注意事項。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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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臺南市115年度本土語文讀者劇場鐃瘠赧名表及名冊

高中學生維／國中學生維／國小學生維

參賽學校
同一本土語言班級

（限部定課程）
Ex I 年5班

文本題目

中文姓名 身分證字號

l 
＇英文姓名 Wang Da-ming 性別 口男 口女

出生年月日 I 年月日 學號

中文姓名 I 2 身分證字號

2 

英文姓名 性別 扣男 口女

出生年月日 I 年月日 學號

中文姓名 I 3 身分證字號

3 
英文姓名 性別 扣男 口女

出生年月日 I 年月日 學號

中文姓名 I 4 身分證字號

4 
＇英文姓名 性別 扣男 口女

出生年月日 I 年月日 學號

競賽項目

口臺灣台語

口臺灣客語（ 腔）

口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族 語）

＊臺灣客語朗讀項目請註明腔調－海陸腔丶北四縣腔、南四縣腔、大埔腔丶饒

平腔丶詔安腔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請註明語別 (16種民族別）及各語言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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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指導老師
口編制內專任合格教師

英文姓名
口非編制內教師

全部競賽員簽名：

承辦人： 聯絡電語（含分機） : 

單位主管： 校長：

註： 1本表應由競賽員本人親自簽名與學校核章。

請檢附該本土語班級名冊（標示兢字員）或才

之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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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臺南市115年度本土語文讀者劇場姨瘠申訴書

申訴單位

項目

申訴理由

辦法

辦理情形

申訴人簽章：

聯絡電語：

傳真號碼：

【備註】

一、慮填具申訴書，至遲慮於各該競譽項目比譽結束後1小時內提出，遠時

不予受理（各兢案項目慮於比字結束時宣告結束時間）。

二、申訴人資格：國小、國中、高中學生緝以領隊為限。

三、申訴事項以違反兢字規則、秩序及鐃字人員資格為限，對「臺南市 115
年度本土語文讀者劇場計畫」及評審委員之評分結杲及其他技術性、學

術性者不得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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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放棄參加「中華民國 115年全國語文魷亮」星明書

競賽員 （姓名）因 無法代表本市參加「中華民國

（維別） （項目）比賽，謹此

罄明。

此致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年者請填此欄
簽章g辶鈤

罄明人（已成年者） : 
叄已成年者請填此欄

簽章g辶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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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115年全國語文競賽本土語文讀者劇場競賽

智慧財產權切結書

·本隊代表OO0市1縣參加「 ll5年全國語文競賽本土語文讀者劇場

000語00學生維使用之自創文本保證未涉及抄襲，如有抄襲情事，

由大會取消參賽及獲獎資格，絕無任何異議。

此致

115年全國語文競賽大會

臺南市 00 區 00 國民小學（請寫學校全稱並加蓋學校大小印）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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